
货代综合辅导:花生果合同买方不接货争议案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6/2021_2022__E8_B4_A7_

E4_BB_A3_E7_BB_BC_E5_c30_266683.htm FOB条款下买方派

船接货义务不可轻视 一、案情 申请人：土产进出口公司 被申

请人：香港食品有限公司 S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卖方，下称土

产公司)与香港食品有限公司(买方，下称食品公司)于1993

年10月22日签订了货物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规定，由土产

公司向食品公司出售1500吨花生果，每吨单价600美元，货款

总值9万美元，交货条件为FOB新港，以信用证方式付款，装

运期为1993年12月至1994年2月。 后经双方协商，将合同价由

每吨600美元调整为590美元，交货期为.1993年12月、1994年1

月和2月各交500吨，其他按原合同执行。后食品公司开立信

用证，土产公司将货物运至港口仓库。但食品公司迟迟不派

船装运货物。土产公司的货物经中国商检局检验合格并出具

了证书。但食品公司在只装运了部分货物后，最终未如期派

船装运双方合同约定的货物。此后，食品公司以货物质量问

题为由，自行与其下家货物买方到港口仓库验货。土产公司

认为食品公司不按期装运合同规定货物的行为给其造成了重

大经济损失。双方协商未果，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二、争议与索赔 (一)申请人土产公司的索赔要求和理由 1

、申请人土产公司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和意见 申请人称合同签

订后，申请人在组织货源的同时，于11月18日发传真给被申

请人，告知申请人将于12月份交货500吨，并要求开具信用证

。11月25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开证申请书的传真件，该

信用证规定货物的规格为9/11花生果500吨，装船期为1993



年12月31日，有效期为1994年1月15日，但被申请人并未通知

申请人船期。 申请人接到信用证后，一面积极备货，一面积

极与被申请人联系装船事宜。并于12月31日前将第一批9/11规

格的花生果480.6吨送至新港装运仓库。 被申请人在开出信用

证后，直到1993年12月31日始终没通知申请人船期和船名。

被申请人称其曾电话告知申请人船期和船名，其主张不能成

立。按照国际贸易惯例，在FOB条件下，买方有义务及时充

分地将船名和船期等装船事宜通知卖方，并且被申请人按常

规应以传真通知申请人，但被申请人拿不出任何该方曾通知

装船的书面文件。根据合同第10条"买方须于装运期30天前开

出不可撤销的即期信用证⋯⋯"，被申请人1993年11月25日

至31日开出信用证，装运期为12月31日之间。被申请人称其

于1993年11月27日和12月13日电话通知过在1993年12月16日装

船，这并不符合合同规定期限。由于被申请人未及时派船并

告知申请人船期和船名，致使第一批500吨花生果未能按期装

运，被申请人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由于第一批花生果未能及

时装运，信用证已过期。1994年元月，申请人多次与被申请

人电话联系，询问已备妥的500吨花生果何时装运，并要求展

证。关于合同规定的另外1000吨花生果双方经协商对装运期

作了修改。此后，被申请人延长了信用证书效期。展证后，

申请人按信用证要求，先后抵港入库9/11规格花生果546吨

、10/12规格花生果218吨，合计764吨等待被申请人装船，该

货物经中国商检局检验合格并出具证书。但被申请人1994年2

月20日以所订船仓货位已满为由，仅配载申请人50吨10/12规

格的花生果出口(实际装运50.068吨)，此后直至1994年2月底再

没有装运。己装运出口的50吨花生果申请人已按期结汇,但剩



余的714吨花生果压港待装，被申请人再次违约。有鉴于此,申

请人不敢也不可能按合同数量继续进货。 由于被申请人再次

违约，展期后的信用证又一次过期，在申请人的一再要求下

，被申请人对原信用证有效期第二次延展，装船期延至1994

年4月15日前，有效期延至1994年4月30日，事实上被申请人只

在1994年3月22日传真中预告船期为4月1日10日，却无船名。3

月26日又电话通知船名为"凤翔"号，但又无具体装期，此后再

无消息。申请人多次询问，仍无结果，直至1994年4月底

，714吨花生果未装出，信用证第三次过期失效，被申请人第

三次严重违约。 1994年5月，被申请人为寻找不履约装货的借

口，在货物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5月下旬，被申请人带其下

手买主去天津仓库看贷，并自行检验。合同中并无下手买方

验货的规定。对于被申请人在此时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检验，

申请人均不予承认。被申请人称申请人已出口的50.086吨花生

果有质量问题。事实上，该批花生果在装船前经中国商检局

检验合格，并出具有合格证书。被申请人接受该批货物后又

卖给了第三者，当时都未提出质量问题，申请人也已按期结

汇。 关于质量问题，申请人认为，全部764吨抵港花生果经中

国商检局检验合格，符合合同要求。被申请人提出的检验结

果，是不可信的和不应被采纳的。 为了解决714吨花生果的装

运事宜，申请人于1994年5月至7月多次与被申请人联系，但

被申请人始终没有装船举动。在此情况下，申请人积极采取

补救措施，多方联系销售压港货物，其中137.0115吨花生果以

每吨人民币3600元售出，余下573吨以每吨人民币3100元一次

性售完。至1994年11月7日，压港货物全部处理完毕。 2、申

请人索赔的依据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1993年10月22日签订本案



合同后，在交易期间均同意可对此予以补充和修改。由于被

申请人违约致使第一批花生果500吨未能按期装运，信用证过

期，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联系修改信用证，这实际上是双方均

同意对合同进行的修改。双方一旦通过传真达成修改意见即

生效，双方均应予以遵守。 由于被申请人未在1993年12月31

日前将船期、船名通知申请人，导致合同项下第一批花生

果500吨未能在1993年12月底前如期装船.被申请人1994年1月

至7月多次答应装船，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履行诺言，致使申请

人花生果最终未能运出。 关于质量检验，合同上虽未规定，

但经双方口头约定后，在信用证上规定由中国商检局检验。

无论是合同还是信用证，均未规定由被申请人下手买主验货

。 根据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规定，

在采取FOB贸易术语时，买方应自费租赁船只或预订必需的

舱位，并及时将船名、停泊地点及装船期通知买方，如买方

未能装载供应该合同的货物，买方应负担由此产生的任何额

外费用，并负担货物的一切风险。《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第60条规定，买方应采取一切理应采取的措施，以

便卖方能交付货物。被申请人不能按期派船装货，从而给申

请人造成了重大损害，申请人据此提出索赔，合法有据。 3

、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1)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货物差价人民

币1357429.57元. (2)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银行利息损失人民

币268109.59元. (3)被申请人赔偿申请人仓储薰蒸费人民

币102051.51元， (4)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及申请人律师费

。 (二)被申请人食品公司的答辩 被申请人对本案事实的陈述

和意见 1993年10月22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本案合同

。1993年10月底，双方经口头协商确定，将合同货物规格改



为每吨590美元。但从未商定交货期为1993年12月、1994年元

月和2月各交500吨。 1993年11月18日，申请人电话通知被申

请人，因资金问题，合同项下花生果不能一次性备妥1500吨

，要求在12月份先交货500吨。被申请人配合申请人的要求，

通过银行于1993年11月24日向申请人开出了信用证，标的

为500吨9/11花生果，单价每吨590美元，装运期为1993年12

月31日前，卖方提供13项单据，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由中国商

检局出具的质检书。此后，被申请人积极与船公司联系，

于12月份装运500吨花生果的租船和配仓事宜，并于1993年11

月27日收到了"风航"的船舶租定通知，预计船期为1993年12

月10日15日。被申请人立即电话通知申请人，请其作好装船

准备。但被申请人此后并未得到申请人备货的答复。1993

年12月13日，被申请人接船公司通知，原订之"风航"轮改为"

浦城"轮，其他订船条件不变，被申请人马上电话通知了申请

人。 1993年12月16日，在"浦城"轮已到达新港准备装货之时，

申请人突然传真被申请人，要求将合同项下应于1994年2月底

前交货的另外1000吨货物由9/11规格改为9/11规格的200300吨

、10/12规格的700800吨，被申请人认为任何一方均无权随意

对合同进行修改，故对申请人的要求未予理睬。 1993年12

月16日，货轮到达新港锚地。同一天，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

传真，得知应装此船的500吨货正在抵港。被申请人多次电话

催问申请人是否已作好装船准备，直到12月22日船即将离港

之时，申请人才告知被申请人货已到港45吨，余下花生果正

要商检和在运输中，被申请人只好以补仓客户之货在新港仓

促补仓。12月28日，浦城轮驶离新港。至此，被申请人全面

履行了其依照合同所规定的FOB交货条件下买方应承担的开



证、备船、通知船期及船名等义务。 1993年12月31日前，申

请人称已按合同规定备妥了480.6吨花生果，且完全符合合同

并可在信用证规定期限内交货。但合同规定的装运期为1993

年12月至1994年2月，而信用证规定该500吨花生果和交货期最

迟不超过1993年12月31日，可见，1993年12月31日前不是被申

请人必须派船，申请人必须装船的特定日期，而是最后的交

货期限，申请人无视交易中的具体派船时间，认为其只要

在1993年12月31日前这一天准备好合同项下的货物即为履行

了合同项下备货义务。这样的主张不能成立。 申请人称其

在1993年12月31日前已备妥合同项下的第一批4806吨花生果，

故而可以在1993年12月31日前履行交货义务的说法不准确，

也不符合事实。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其在1993年12月31

日共入库花生果456.6吨，而不是480吨，该数量少于信用证规

定数量的7%。事实表明，在1993年12月31日前，申请人在装

运港只完成了180吨花生果的商检工作。 1994年1月18日，申

请人发传真给被申请人，请求就合同项下的500吨花生果开证

，并将规格改为9/11的300吨、10/12的200吨。被申请人认为

，合同及信用证项下的首批500吨花生果未能装运及信用证过

期，责任在于申请人。对于与合同规格不符的500吨货物，被

申请人没有义务再承担任何开、改证或展证的义务。虽然申

请人违约行为已影响到被申请人的整个装运计划，被申请人

仍原则上同意协助申请人出运该己到货物500吨花生果。但由

于申请人准备交运的500吨花生果改变了原合同规定的规格。

谅批花生果能否交运，完全取决于被申请人下家客户是否愿

意接受及确认。被申请人于1994年1月28日向银行递交了修改

信用证申请书，银行于2月2日开出了经修改后的信用证，该



证规定：9/11规格的花生果300吨，每吨590美元，10/12规格

的200吨，每吨550美元，总金额为279000美元.装船期为2月28

日前，有效期至3月15日，允许分批装运。 1994年2月21日，

被申请人租订的"淮阳"轮抵港。2月24日，淮阳轮只装运了申

请人500吨花生果中与合同规定规格不符的，即10/12花生果50

吨离港。需指出的是，被申请人与其下家客户联系，希望其

客户能接受申请人500吨9/11和10/12规格的花生果。但在"淮

阳"轮抵港前，一直未能得到其客户的答复。故被申请人不能

装运该500吨花生果，之所以装运了50吨10/12规格的花生果，

纯属被申请人为了以实物说服其下家客户而作的试销努力。 "

淮阳"轮离港后，延展的信用证过期。至1993年3月21日，被申

请人仍未得到其下家客户的明确答复，但在申请人的多次请

求下及为了表示被申请人愿意协助申请人解决困难的诚意，

同时亦为了一旦下家客户确认后，能及时出运申请人之货物

及使申请请求下，出于一种帮助申请人减少损失而采取的合

理及有条件的行为。 三、仲裁庭意见 (一)关于处理本争议适

用的法律 根据仲裁庭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规则，处

理国际合同争议，应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10月19日发布的《关于适用(

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二、(六)1条，。对国际

货物买卖合同，适用合同订立时卖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

如果合同是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谈判并订立的，或者合同主

要是依买方确定的条件并应买方发出的招标订立的，或者合

同明确规定卖方须在买方营业所所在地履行交货义务的，则

适用合同订立时买方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在本案中，卖方

申请人在合同订立时的营业所位于中国，同时，合同是在广



州谈判和订立的。因此，处理本案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是中国

的法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